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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本文件旨在匯報《指明牌照分配排放限額第七份技術備

忘錄》小組委員會 ("小組委員會 ")的商議工作。  
 
 
背景 

 
電力行業的排放上限  
 
2.  《空氣污染管制條例》(第 311 章 )("《條例》")授權政府
制訂發電廠的排放上限，以改善香港的空氣質素。《條例》

第 26G 條規定，環境局局長 ("局長 ")須藉發出技術備忘錄，為發
電廠的 3 類指明污染物 (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及可吸入懸浮粒
子 )分配排放限額。1 《條例》第 26G(2)條訂明，局長在分配排放
限額時，須顧及下列因素：  
 

(a) 防止排放某類別指明污染物的最好的切實可行
方法；  

 
(b) 排 放 該 類 別 污 染 物 是 否 會 或 相 當 可 能 會 損 害

健康；及  
                                                 
1  根據《條例》第 37B 條，技術備忘錄須按審議機制處理，該機制與處

理附屬法例、俗稱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相似。根據《條例》第 30B(1)
條，違反排放上限即屬違法，如屬首次定罪，可就超逾相關可排放量的

數量的每一公噸處罰款 30,000 元；如屬第二次定罪或其後再被定罪，
則可就超逾相關可排放量的數量的每一公噸處罰款 60,000 元，並可處
監禁 6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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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達致和保持任何有關的空氣質素指標。  

 
先前的《指明牌照分配排放限額技術備忘錄》  
 
3.  《條例》第 26G(4)條訂明，某技術備忘錄就某排放年度
分配的排放限額，會在該技術備忘錄生效最少 4 年後才具有效
力。由 2008 年至 2016 年，局長發出了下述 6 份技術備忘錄：  
 

(a) 2008 年發出的首份技術備忘錄，訂明 2010 年至
2014 年各排放年度的排放限額；及  

 
(b) 《第二份技術備忘錄》至《第六份技術備忘錄》先

後在 2010 年、2012 年、2014 年、2015 年及 2016 年
發出，以收緊排放限額。《第二份技術備忘錄》及

《第三份技術備忘錄》所訂的排放限額，分別在

2015 年 1 月 1 日及 2017 年 1 月 1 日生效。至於《第
四份技術備忘錄》、《第五份技術備忘錄》及《第

六份技術備忘錄》所訂的排放限額，則會分別在

2019 年 1 月 1 日、2020 年 1 月 1 日及 2021 年 1 月
1 日生效。 2 

 
增加使用天然氣發電  
 
4.  政府當局在 2015 年就 "電力市場未來發展 "進行公眾諮
詢時宣布，已計劃在 2020 年將本地燃氣發電量的百分比，增加
至佔燃料組合總發電量約 50%("燃料組合目標 ")。當局預期，兩
家電力公司將需加建少量燃氣發電機組 ("燃氣機組 ")，藉此提高
天然氣使用量及達致燃料組合目標。  
 
5.  因應上述情況，香港電燈有限公司 ("港燈 ")已開始在南
丫 發 電 廠 擴 建 部 分 興 建 兩 台 新 的 燃 氣 機 組 (稱 為 "L10"及
"L11")。當局預期該兩台機組會分別在 2020 年及 2022 年投產，
並估計港燈燃氣發電量的百分比，將能在 2020 年及 2022 年分
別達至 50%及 55%。 3 
 
                                                 
2  與首份技術備忘錄所訂的 2010 年排放上限比較，《第六份技術備忘錄》

所訂的 2021 年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可吸入懸浮粒子排放限額，會分
別減少 72%、 52%和 56%。  

 
3  2016 年，以輸出總電量計算，在港燈的燃料組合中，燃煤佔 66%，燃

氣佔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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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016 年 12 月，行政會議批准中華電力有限公司及青山
發電有限公司 (統稱 "中電 ")在龍鼓灘發電廠興建一台新的燃氣
機組 (稱為 "D1")。當局預期 D1 號機組將於 2020 年投入運作，而
中電燃氣發電量的百分比，將能在 2020 年達至約 49%。 4 
 
7.  據政府當局表示，當局在《第七份技術備忘錄》中釐定

兩家電力公司的排放限額時，已考慮以下因素：  
 

(a) 為達致 2020 年的燃料組合目標而在本地增加使用
天然氣發電的進展，當中包括建造新燃氣機組和更

換一些老舊的發電機組；  
 
(b) 用以改善現有燃氣機組的氮氧化物排放表現及熱

效率的新技術；  
 
(c) 中電輸入大亞灣核電站 80%核電產量的現行做法在

2018 年後能否持續；及  
 
(d) 2022 年至 2023 年期間的預計本地耗電量。  

 
8.  一如有關《第七份技術備忘錄》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所述，當局在釐定港燈和中電的排放限額時，亦會沿用《第六

份技術備忘錄》的既定機制，計及可再生能源設施的實際發電

量和燃煤機組的單位排放量。 5 在可再生能源方面，《第七份技
術備忘錄》涵蓋的設施包括港燈的南丫風采發電站和南丫發電

廠的光伏板系統。當局在《第七份技術備忘錄》釐定中電的排

放上限時，則考慮了屯門的污泥處理設施 T·PARK(源·區 )、在
北大嶼山小蠔灣新建的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第一期，以及在新界

西堆填區利用堆填氣體發電的設施。 

 
 
《指明牌照分配排放限額第七份技術備忘錄》 

 
9.  《第七份技術備忘錄》於 2017 年 10 月 13 日在憲報刊
登，並於 2017 年 10 月 18 日提交立法會，按先訂立後審議的程
序處理。《第七份技術備忘錄》就由 2022 年 1 月 1 日起的每個
                                                 
4  2016 年，以輸出總電量計算，在中電的燃料組合中，燃煤佔 41%，燃

氣佔 26%，核能佔 32%。 (註：各百分比經四捨五入變為整數，因而相
加起來未必等如 100%。 )  

 
5  燃煤機組的單位排放量指發電廠燃煤機組每生產 100 萬度電時，指明污

染物 (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可吸入懸浮粒子 )的平均排放量 (以公噸 /

百萬度電計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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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年度，為香港現有 4 間發電廠及可能出現的新電力工程的
3 類指明污染物分配排放限額的數量。 6 當中又規定，局長須在
《第七份技術備忘錄》生效後，至少每兩年檢討一次按照該技

術備忘錄所列明或釐定的每一指明牌照內每種指明污染物獲分

配的排放限額數量。  
 
10.  根據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七份技術備忘錄》中

4 間發電廠在 2022 年的預計排放限額，以及相比《第六份技術
備忘錄》所訂有關水平的減幅載於下表  ：  
 
在 2022 年及之後的預計排放量 (公噸/年 ) 
 
 二氧 

化硫 

氮氧 

化物 

可吸入 

懸浮粒子 

港燈  南丫發電廠及南丫發

電廠擴建部分 (混合
燃料 ) 

2 210 
[-23%]7 

4 910 
[-21%] 

120 
[-8%] 

中電  龍鼓灘發電廠 (燃氣 ) 319 
[15%] 

3 381 
[-17%] 

123 
[14%] 

青山發電廠 (燃煤 ) 2 759 
[-30%] 

9 237 
[-10%] 

246 
[-21%] 

竹篙灣燃氣輪機發電

廠 (燃油 ) 
2 

[0%] 
2 

[0%] 
1 

[0%] 

中電發電廠總計  3 080 
[-27%] 

12 620 
[-12%] 

370 
[-12%] 

電力行業  5 290 
[-25%] 

17 530 
[-15%] 

490 
[-11%] 

 
11.  根據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與《第六份技術備忘錄》所

訂的 2021 年排放限額相比，《第七份技術備忘錄》會進一步減
少電力行業的二氧化硫排放量 25%、氮氧化物排放量 15%，以
及可吸入懸浮粒子排放量 11%。  
 
 

                                                 
6  現有 4 間發電廠分別為南丫發電廠及南丫發電廠擴建部分、龍鼓灘發電

廠、青山發電廠，以及竹篙灣燃氣輪機發電廠。新電力工程指在《第七

份技術備忘錄》生效後出現的任何電力工程。  
 
 
7  根據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方括號內的數字是相比《第六份技術備忘錄》

所訂排放限額的減幅百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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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委員會 

 
12.  在 2017 年 10 月 20 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同意
成立小組委員會研究《第七份技術備忘錄》。小組委員會由

盧偉國議員擔任主席，曾於 2017 年 10 月 31 日舉行會議與政府
當局進行討論，亦曾邀請公眾提出意見。小組委員會的委員名

單及曾向小組委員會提交意見書的團體及個別人士的名單，分

別載於附錄 I 及 II。  
 
 
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13.  小組委員會委員普遍歡迎當局採取措施進一步收緊發

電產生的指明污染物的排放上限，有關措施對達致空氣質素指

標相當重要。 8 小組委員會在審議《第七份技術備忘錄》時聚焦
討論多項事宜，包括燃料組合與減排目標、指明污染物的涵蓋

範圍、區域合作、新能源的發展及對電費的影響。  
 
燃料組合與減排目標  
 
14.  據政府當局表示，《第七份技術備忘錄》為發電廠所訂

的排放上限，已顧及新燃氣機組於 2020 年將本地燃氣發電量的
百分比提高至佔燃料組合總發電量約 50%的進展，而這是當局
為達致 2020 年減排目標採取的主要措施之一。  
 
15.  部分委員察悉，兩家電力公司均認為建議的新排放限額

是極大挑戰。他們詢問兩家公司在符合收緊的規定方面遇到甚

麼困難。政府當局表示，兩家公司表示能否符合《第七份技術

備忘錄》所訂的新排放目標，將取決於多項因素，包括有否質

素合適的燃料、發電機組或排放控制設備的性能，以及高熱值

但低排放燃煤的供應等。儘管面對上述困難，兩家電力公司仍

願意支持政府當局繼續減排的目標。  
 
16.  小組委員會察悉，根據世界衞生組織的建議及其他先進

地區的標準制訂的空氣質素指標，已由 2014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
其目的是改善空氣質素，而當局會至少每 5 年檢討該等指標一
次，檢視在日後進一步收緊空氣質素指標是否切實可行。梁繼

昌議員察悉，若《第七份技術備忘錄》於 2017 年年底前生效，
建議的排放限額將由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他詢問，《第七

                                                 
8  空氣質素指標以世界衞生組織空氣質素指引的中期和最終目標為基

準，並已於 2014年 1月 1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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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技術備忘錄》會如何配合於 2020 年達致相關污染物空氣質素
指標的目標。  
 
17.  政府當局表示，在釐定《第七份技術備忘錄》的擬議排

放限額時，已考慮燃氣機組在實現於 2020 年達致空氣質素指標
方面的進展。除《第七份技術備忘錄》外，政府當局亦一直實

施涵蓋範圍廣泛的改善空氣質素措施，以助紓緩空氣污染問題。 
 
技術備忘錄所訂的指明污染物的涵蓋範圍  
 
就 PM2.5 設定排放上限 9 
 
18.  小組委員會察悉，環境保護署 ("環保署 ")現時在量度空
氣污染物並製訂空氣質素健康指數時，以及在一般及路邊空氣

質素監測站定期監察若干污染物時，均納入微細懸浮粒子

("PM2.5")。盧偉國議員及陳克勤議員詢問，鑒於空氣中高濃度
PM2.5 對公眾健康造成的潛在不良影響，是否可以就發電廠排放
的 PM2.5 設定排放上限。  
 
19.  政府當局表示，有別於量度空氣中 PM2.5 的濃度，現時
並無既定方法量度存有水點的煙囪內的 PM2.5 濃度。本地發電
廠透過配備清水洗滌器控制污染物排放量，發電廠的煙囪滿布

水氣，濕煙氣夾帶的水點可溶化部分 PM2.5 粒子，致使這些粒
子無法由 PM2.5 粒子篩選裝置收集以供量度。鑒於沒有可靠的
量度方法，就本地發電廠的 PM2.5 排放量設限並不切實可行。
政府當局進一步指出，即使在其他環保先進司法管轄區如美國

及歐洲聯盟的成員國，目前仍未有既定的方法量度設有濕煙囱

的發電廠的 PM2.5 排放量，亦未有就 PM2.5 排放量設定排放標
準。不過，政府當局向委員保證，環保署會繼續密切留意 PM2.5
量度技術的發展情況，而減少可吸入懸浮粒子 (即 PM10)排放量
的控制措施，亦有助減少 PM2.5 的排放量。  
 
監察表現  
 
20.  小組委員會要求當局提供詳細資料，說明有何機制確保

能有效監察發電廠運作時排放粒子的情況。政府當局表示，發

電廠目前須按照環保署指定的國際認可方法，藉煙囪內的隔光

度連續監察粒子的排放情況，而相關數據會傳送至環保署，供

該署在線監察，確保符合有關要求。  
                                                 
9  可吸入懸浮粒子 (即 PM10)包括 PM2.5。 PM10是標稱氣動直徑在 10微米

或以下的顆粒物，而 PM2.5則是標稱氣動直徑在 2.5微米或以下的顆粒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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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陳克勤議員建議向公眾發放指明污染物 (包括二氧化
硫、氮氧化物及可吸入懸浮粒子 )的實時排放數據，藉此加強監
察。政府當局表示，會不時檢討向公眾發放相關數據 (例如由環
保署編制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 )的安排，並同意在日後的檢討工
作中考慮該項建議。  
 
分配排放限額  
 
22.  關於計算向發電廠分配的排放限額的公式，陳克勤議員

及何君堯議員要求當局提供資料，說明每間發電廠按指明污染

物 (包括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及可吸入懸浮粒子 )計算的排放效
率。政府當局解釋，向發電廠分配的排放限額由兩部分組成。

首先是按規定採用最好的切實可行方法計算得出的預計排放

量，第二是可由可再生能源抵銷的排放量。據政府當局表示，

計算向發電廠分配的排放限額的公式已加入燃煤機組的排放因

子，即因應可再生能源的實際發電量而調整燃煤機組排放量的

變數系數。由於來自可再生資源的能源量或會視乎多項不可控

制的因素 (例如氣象情況及堆填氣體的產生量 )而變動，因此公式
加入有關變數，以便上調或下調燃煤機組的排放限額，藉此計

及該年度可再生能源的實際發電量與預測水平之間的偏差。  
 
23.  小組委員會察悉，為使有關公式能配合可能出現的新電

力工程，當局根據採用最好的切實可行方法減排的新燃氣機組

的排放表現，並參照《第六份技術備忘錄》採用的相同基準裝

機容量 (即 300 兆瓦 )，分配排放限額。政府當局表示，此基準是
參照一個典型燃氣機組的裝機容量而設定，而該等機組的排放

因子遠低於燃煤機組的排放因子。  
 
罰則  
 
24.  小組委員會關注到，電力公司或會援引《條例》第 26K 條
的特殊事件條文，免除其因未能符合排放上限而須承擔的責

任。政府當局就此表示，根據法例規定，電力公司須符合《條

例》所載的排放上限。政府當局向委員保證，除非有清楚證據

證明有關事件並非電力公司所能控制，而且電力公司已盡一切

努力避免事件發生，否則環保署不會草率地按照特殊事件機制

調整排放上限。雖然電力公司從未根據以往的技術備忘錄援引

特殊事件條文，但即使已援引特殊事件條文，電力公司仍須作

出一切應盡的努力，將排放量盡量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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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排區域合作  
 
25.  胡志偉議員詢問，影響本港空氣質素的本地及區域污染

源為何，以及減少發電廠的指明污染物排放量會如何協助政府

當局達致在 2020 年減少排放的環保目標。  
 
26.  政府當局表示，2012 年，香港特別行政區 ("香港特區 ")
政府及廣東省政府通過了一套有關香港及珠江三角洲 ("珠三
角 ")經濟區兩地 4種主要空氣污染物的 2015年及 2020年減排目
標 /幅度 (如下表所示 )，並同意在 2015 年進行中期回顧研究，以
敲定 2020 年的減排目標。中期回顧研究快將完成，政府當局預
計會於 2017 年年底公布結果。  
 
污染物  地區  2015 年  

減排目標 * 
2020 年  
減排幅度 * 

二氧化硫  香港特區  -25% -35% ~ -75% 
珠三角經濟區  -16% -20% ~ -35% 

氮氧化物  香港特區  -10% -20% ~ -30% 
珠三角經濟區  -18% -20% ~ -40% 

可吸入懸浮粒子  香港特區  -10% -15% ~ -40% 
珠三角經濟區  -10% -15% ~ -25% 

揮發性有機  
化合物  

香港特區  -5% -15% 
珠三角經濟區  -10% -15% ~ -25% 

 

* 對比 2010 年的排放量  
 
27.  據政府當局表示，為達致已訂定的 2015 年及 2020 年減
排目標，兩地政府正實施針對主要排放源的減排措施，以期持

續改善區域空氣質素。正在香港實施的主要減排措施包括收緊

車輛廢氣排放標準、逐步淘汰高污染的商業柴油車輛、加強檢

查及維修汽油及石油氣車輛、規定遠洋船隻須在停泊期間轉用

低硫燃料、收緊本地供應的船用柴油含硫量、管制非道路移動

機械的排放、管制印刷業和建築業所使用產品的揮發性有機化

合物含量、進一步收緊發電廠的排放上限及增加使用潔淨能源

發電。  
 
發展可再生能源  
 
28.  部分委員詢問，鑒於使用較潔淨燃料 (例如可再生能源 )
涉及龐大資本投資，當局會提供甚麼誘因鼓勵電力公司使用該

類燃料。政府當局解釋，技術備忘錄旨在管制發電廠的指明污

染物排放量，當局是透過其他方式鼓勵電力公司發展可再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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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包括政府與電力公司簽訂的《管制計劃協議》 ("《管制協
議》")。2017 年 4 月，政府與電力公司簽訂在 2018 年後生效的
《管制協議》，而推廣可再生能源是當中一項重點。該《管制

協議》會為電力公司提供經濟誘因，鼓勵電力公司發展可再生

能源及促進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的發展。  
 
29.  對於部分委員建議當局採取更積極的措施發展可再生

能源，包括風力或太陽能光伏系統，政府當局表示，為推動可

再生能源的發展，當局會在 2018 年後生效的《管制協議》引入
上網電價及可再生能源證書，以鼓勵私營機構及社會投資於分

布式可再生能源。小組委員會已要求政府當局在適當時候向環

境事務委員會匯報此事。  
 
30.  胡志偉議員指出，隨着新設施相繼啟用，例如屯門的污

泥處理設施 T·PARK(源·區 )及在北大嶼山小蠔灣新建的有機資
源回收中心第 1 期等由政府建造的可再生能源設施，電力公司
可節省為建造這些基礎設施生產可再生能源而作出的龐大資本

投資。政府當局回應胡志偉議員的提問時表示，關於由政府擁

有的轉廢為能設施所產生的電力，當局現時會按照電力公司在

扣除燃煤發電後的邊際成本，把剩餘電力售予電力公司。  
 
對電費的影響  
 
31.  胡志偉議員要求當局評估中電及港燈為建造新燃氣機

組分別作出的 55 億元及 41 億元資本投資對電費的潛在影響。
政府當局表示，中電的 D1 號機組及港燈的 L11 號機組分別於
2020 年及 2022 年投產。這些燃氣機組對電費的影響會取決於多
項重要因素，例如經營成本、售電量、燃料價格、電費穩定基

金結餘和燃料價條款帳結餘等。政府當局粗略估計，L11 號機組
對港燈 2018 年電費的影響約為 0.3%，而 D1 號機組對中電
2018 年電費的影響約為 0.4%。  
 
 
建議  
 
32.  小組委員會對發出《第七份技術備忘錄》並無異議，並

且不會提出任何修訂。小組委員會察悉，政府當局不會對

《第七份技術備忘錄》動議任何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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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詢意見  
 
33.  謹請議員察悉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7 年 1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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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黃頌良博士  
 

2. 香港工業總會  
 

3 香港總商會  
 

4. 香港綠色策略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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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越世代數碼及市務傳訊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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